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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二题：香港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 

2015 年 3 月 25 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三月二十五日）在立法会会议上田北俊议员的提问和财

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答复︰ 

 

问题： 

 

  政府于二零一三年七月十日回复本人的质询时表示，证券及期货事务

监察委员会（证监会）已就香港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商交所）的涉嫌违

规个案展开调查，并已将若干事宜转介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跟进。就此，

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警方及证监会等执法机构是否已完成有关的调查；如已完成，调查

结果为何，以及为何没有公布；如尚未完成，原因为何； 

 

（二）鉴于有报道指出，裁判官于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对一名因管有

与商交所有关的虚假文书而罪名成立的被告判刑时表示，前商交所主席在

有关案件中有嫌疑，并建议警方进行调查，警方有否跟进该建议；如有，

详情为何；如否，原因为何；及 

 

（三）鉴于有报道指出，美国传统基金会在本年一月发表二零一五年全球

「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时表示，香港的廉洁程度排名连续第二年下跌，

并跌至过去十六年以来最低的第 15 位，当局有否计划就涉及商交所和其

他引起公众关注的案件，提高所进行的调查及采取的跟进行动的透明度，

以挽回市民和国际社会对香港廉洁状况的信心？ 

 

答复： 

 

主席： 

 

（一）及（二）由于警方及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就有关

香港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商交所）的案件仍在调查当中，我们不会公开

评论，包括裁判官于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判案时所提及之情况，以免

影响现正进行的调查工作。《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378 条亦规定，证监会

须依法将其调查工作保密。 

 



（三）问题的第（三）部分提及，在美国传统基金会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

中，香港廉洁程度的排名下跌。就此，据了解，该指数主要是参考「透明

国际」的「清廉指数」，是调查被访者对贪污的观感而非香港的实际廉洁

情况。近期一些较为瞩目的个别案件，可能影响了大众对香港廉洁程度的

观感。然而，这些只是个别情况，并不反映香港的实际廉洁情况有所转差。

香港的贪污情况仍处于极低水平。 

 

  事实上，不少其他海外调查结果仍然肯定香港是一个高度廉洁的地

区，例如根据「世界正义工程」的《2014 年法治指数》，香港的廉洁度在

99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九，与 2013年的排名不变；「政经风险顾问公司」

2014 年的调查指出，香港的廉洁度在 14 个亚洲地区中排名第三，评分更

较前年明显上升。廉政公署会继续向国际社会介绍香港的实际廉洁情况，

维护香港廉洁社会的声誉。 

 

  至于商交所案件，警方及证监会明白议员的关注及公众对执法机构的

透明度的期望，但正如答复第（一）部分所述，在调查期间不会评论案件。

证监会按照其一贯做法，在完成调查后如采取执法行动，会作出公布。警

方亦会在适当时候发布有关消息。如法律程序一经提起，案件便会在对外

开放的法院或审裁处公开审理。 

 

 

完 


